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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机构：沁源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主体：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监督电话：7839245
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行政征收类事项流程图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主办机构：沁源县社会保险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主体：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7839141

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行政给付类事项流程图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主办机构：沁源县社会保险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主体：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7839141

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行政检查类事项流程图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主办机构：沁源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主体：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7839245

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行政奖励类事项流程图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主办机构：人事管理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主体：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7839245

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行政确认类事项流程图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主办机构：沁源县社会保险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主体：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7839141

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其他类事项流程图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办机构：沁源县人才就业保障信息交流服务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主体：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监督电话：7835131
发现案源





立案





调查取证





审查、告知





决定





送达





执行





办结





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调查、检查、收集证据，并写出调查终结报告。





审查内容


1、所办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；


2、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；


3、案件事实是否清楚、证据是否充分；


4、定性是否准确；


5、适用依据是否正确；


6、处罚是否适当；


7、程序是否合法。


告知事项：


告知当事人处罚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权利





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


1、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；


2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
视案件情况分别作出给予行政处罚、销案、不予行政处罚、移送其他机关等处理决定。





告知当事人，对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接到《处罚决定书》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有管辖权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诉讼。





未通过





通过





否





否





业务科受理申报





一次性告知并补正





1、营业执照复印件


2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


3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

4、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


5、填报从业人员花名册，一式两份


6、填报《保险缴费登记表》（一张一寸相片）





审核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批准





核定征收费用





办结





执  行





说明理由并告知补充材料





否





说明理由并告知





否





是





受理


（现场受理）





一次性告知并补正





是否通过





决定（报送财政审批）





办结





给付养老金





审查





不予受理





当场更正





制定方案





检  查


（方案确定的工作日）





处  置


（规定期限内未改正）








办  结





采取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现场检查、调查取证等方式。





明确检查内容、时间、要求等





至少两人，主动出示证件，告知被检查对象权利和义务。





责令改正，行政处罚


行政处理或移





是否存在问题





否





是





奖励信息发布





申报受理





送  达








结束





1、集体、个人申请


2、先进事迹材料





明确奖励事项、标准、名额、等级、方式等





1、局务会议研究；


2、区委、区政府召开有关会议集体研究；


3、相关部门一票否决；


4、社会公示。





是否同意





审   查





决  定





奖  励








否





是





是





提出申请





办  理








结束














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





是否通过





受   理





相关业务科室








否





审  查








资料补正








是否通过





是





否





否





是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一次性告知并补正





是否通过





办结公示





给予办理


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受理


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不予受理





当场更正





提供材料





核准


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是否通过











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










